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受让专利技术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浙江

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飞凯达”或“公司”）2023 年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对今飞凯达全资子公司受让专利技术暨关联交易事宜

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今飞智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朗科技”）

拟与浙江今飞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飞机械”）签署《技术转让（专利权）

合同》，今飞机械将其持有的专利权共四项转让给智朗科技，专利权的转让价款

共计 735,146.47 元，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 

今飞机械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购买专利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今飞机械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葛炳灶 

4、注册资本：8,000万人民币 

5、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临江西路199号401室 

6、主营业务：从事制造、销售铸造机械、金属加工机械、环境保护专用设



备等，工业工程设计，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等 

7、股东信息：今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100%的股份 

8、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今飞机械总资产53,682.71万元；

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1,479.97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9、关联关系：今飞机械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葛炳灶，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今飞机械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10、今飞机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今飞机械登记持有的共4项专利，相关情况见下表：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1 一种中空型 RV 减速机 实用新型 201620778107.3 2017/01/25 

2 一种浇注机械手辅助轴 实用新型 202020405436.X 2021/01/12 

3 多轴工业机器人的走线结构 实用新型 202320742370.7 2023/09/05 

4 工业机器人一轴的回转支撑结构 实用新型 202320742365.6 2023/09/08 

上述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形，不

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为保障交易定价的公平、公允、合理，公司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质

的评估机构桐乡市方联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今飞机械持有的四项专利无形资产进

行了评估，评估机构出具了“方联评[2025]第 138 号”《资产评估报告》。根据

《资产评估报告》，以 2025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上述

四项专利评估值为 735,146.47 元。经各方充分协商后一致，确定本次标的专利权

的交易价格共计人民币 735,146.47 元。 

本次无形资产转让价格系双方以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基准，符合市场交

易规则，具有合理性。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定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浙江今飞机械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浙江今飞智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经各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转让专利的基本信息 

序号 专利名称 申请号/专利号 授权日期 专利类型 

1 一种中空型 RV 减速机 ZL201620778107.3 2017/01/25 实用新型 

2 一种浇注机械手辅助轴 ZL202020405436.X 2021/01/12 实用新型 

3 多轴工业机器人的走线结构 ZL202320742370.7 2023/09/05 实用新型 

4 工业机器人一轴的回转支撑结构 ZL202320742365.6 2023/09/08 实用新型 

2、转让方式：甲方将上述专利的所有权整体转让给乙方，乙方享有该专利

在其剩余有效期限内的全部权利。 

3、转让价格：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专利转让费用共计人民币735,146.47元。办

理专利（申请）权转让登记所需费用（包括官费和中介机构的服务费）及相关税

费应由转让方单独承担。 

4、本协议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转让费用的10%作为定

金。甲方在收到定金后的60个工作日内，应向乙方交付与该专利相关的全部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专利证书原件、专利申请文件、技术资料等。乙方在收到上述资料

并确认无误后的60个工作日内，应向甲方支付剩余的转让费用。 

5、甲方在专利转让后，不得再自行实施该专利技术，也不得许可任何第三

方实施该专利技术。 

6、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的约定获得该专利的所有权，并在其剩余有效期限

内享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人员安置等情况，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

竞争的情形，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七、关联交易必要性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专利权有利于加快公司在新兴机器人领域的战略布局，充分发挥专

利的经济价值和业务潜力，促进工业机器人、减速器的产业化发展。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依据合理，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全体独立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专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

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联董事对此

议案回避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专利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九、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本次交易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

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今飞凯达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